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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编号：2025-083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能长源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项目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促进公司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增加新能源发电装机比

重，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以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能长

源汉川发电有限公司为主体投资建设国能长源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

项目（以下简称汉川基地三期项目）。汉川基地三期项目规划装机容量 40 万千

瓦，静态投资 205,585 万元（含送出工程），动态投资 208,706 万元（含送出工

程）（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增资所属子公司并投资建设国能长源汉川市新能源

百万千瓦基地三期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二、投资标的进展情况

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

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旨在按照价格市场形成、责任公平承担、

区分存量增量、政策统筹协调的要求，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推动新

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提出结算

机制电量规模、机制电价和执行期限有关要求，并以 2025 年 6 月 1日为节点，

对存量项目与增量项目实施分类管理。

汉川基地三期项目原规划装机容量 40万千瓦，目前已建成投产 16.24万千瓦，

剩余 23.76万千瓦装机容量无法在 2025年 6月 1日前投产。综合考量《关于深化

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文件精神和光伏发电

企业生产经营、工程建设实际，汉川基地三期项目最终投产容量拟定为 16.24 万

千瓦。

2025年 12 月 3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汉川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 400MW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容量调整的议案》，同

意调整汉川基地三期项目的最终投产容量及总投资金额，项目规划装机容量由 40
万千瓦调整为 16.24万千瓦，项目总投资金额由 208,706.22万元调整为 75,597.41
万元。

三、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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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光伏发电规划装机容量调整后，公司将坚定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战略，坚持市场导向，突出价值创造，强化价值实现，统筹量的合理增长和质

的有效提升，把优先发展风电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在汉川市域开发风电项目，接

续建设汉川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推动公司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5日


